
信託的好處  

「信託」具有財產管理、員工福利、社會責任、事務處理、資金調

度及風險管理等功能，產品種類多元化，可滿足社會大眾不同需求。信

託有下列幾種好處：  

信託財產具有獨立性  

信託的好處之一就是信託財產具有獨立性。即信託財產獨立於委託

人及受託人的自有財產之外，而不會成為委託人或受託人的債權人求償

之標的。這是信託移轉與其他型態之財產權移轉最大的差別。 

雖然辦理信託時，委託人須將信託財產移轉至受託人名下，但等信

託關係結束後，信託財產最終會移轉給受益人，所以信託財產並不是受

託人的自有財產，而是具有獨立性質的受益權。為維持信託財產的獨立

性，信託法有以下規定：  

一、受託人應將信託財產分別管理 

依信託法規定，受託人應將信託財產與自有財產及其他委託人的信

託財產分別管理，若以金錢為信託財產，則可以分別記帳的方式辦理。 

若受託人因為違反上述規定而獲得利益，委託人或受益人可以要求

受託人將取得利益歸入信託財產。又若受託人違反上述規定而使信託財

產受到損害，雖然受託人並無過失，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除非受託人

能證明縱使將信託財產分別管理，仍無法避免發生損害。  

二、當個人受託人死亡時，信託財產不屬於受託人的遺產。 

因受託人只是信託財產的名義所有權人，所以當個人受託人死亡時，

不能將信託財產列入受託人的遺產而變成被繼承的標的。且當受託人因

為死亡而任務終了時，由於信託關係並未因此而消滅，故須由委託人指

定或由法院選任的新受託人來接任處理信託事務。  

三、當法人受託人破產時，信託財產不屬於受託人的破產財團。 

「破產財團」依破產法的規定是指破產人宣告破產時的一切財產及

破產終結前所取得財產的總合。信託法規定當受託人破產時，不能將信

託財產列入受託人的破產財團，也就是說受託人之債權人的求償範圍並

不包括受託人的信託財產。 



四、信託財產原則上不得強制執行 

除非是基於信託前存在信託財產之權利、或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的

權利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的情形，依法信託財產原則上不會受到債權人

強制執行，故信託財產將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  

五、屬於信託財產之債權與不屬於該信託財產之債務不得互相抵銷 

信託法規定只有屬於信託財產的債權與屬於該信託財產的債務可以

互相抵銷，以提升信託財產的獨立性。舉例來說，若某甲以現金 300

萬辦理信託，找某乙當受託人，而某乙以受託人名義將其中 50萬存放

於 B銀行，若某乙本身向 B銀行借款 100萬且無法償還時，B銀行不能

主張以某乙擔任受託人之 50萬元信託財產來抵銷某乙本身積欠 B銀行

的 100萬元款項。  

信託具專業服務性  

就處理個人事務而言，透過信託之方式處理往往比自己處理更專業，

同時也更具有效率，以理財為例，以信託方式理財等於請專家理財，省

時省心，由專家來研判投資的風險，分析金融工具，投資理財更有效率。

因個人的知識、時間及精力有限，無法針對每一項金融商品及投資標的

作深入廣泛的研究分析，但透過信託，可避免個人投資的情緒性、盲目

性及投機性，以達到客觀、專業之投資判斷及財富管理。 

在我國辦理信託業務之信託業者有經主管機關核准兼營信託業務的

銀行，以及以信託方式辦理財富管理業務的證券商，信託業者就金融理

財方面已具有相當之專業服務水準，同時業者亦本於專業就信託業務推

陳出新，增加了消費者在市場上的選擇。  

信託可長期照顧  

人生在世難免生老病死，當年事已高精力不再或發生意外遭逢巨變，

但其他親人或子女年幼還需要照顧時，透過信託可以達到長期照顧的功

能，即可預作規劃。透過信託機制，即使委託人已不在人世，受託人仍

會依照信託契約，為委託人想要照顧的對象(受益人)管理或運用信託財

產；甚而，信託財產既已移轉至受託之信託業者，達到財產隔離的功能，

可以避免其他親友覬覦；且信託業者如解散、破產或撤銷登記，仍可以

變更受託人，由新任信託業者繼續執行信託財產的管理與處分，可以達

到長期照顧的目的直到信託終止。 



 信託可規劃未來  

信託因具有可規劃未來的特質，因此常被用於退休制度；由於社會

的變遷，少子化高齡化已是未來趨勢，加上現代社會每個人都工作繁忙，

因此如何規劃退休後的所得及退休後的生活，便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

在先進國家中，以年金信託之方式，將公司所提撥及勞工自行提撥部分，

信託予信託業者，由信託業者為其管理、投資增值，等到老年時，信託

業者再按月給付生活費之情形相當普遍。  

信託後仍可享有該財產的利益  

信託與我們所熟悉的生前贈與行為或死後遺贈行為所不同的是，贈

與及遺贈行為贈與的財產，贈與人失去所有權，即失去享受贈與財產的

利益；信託雖然財產移轉信託業者，委託人仍然可以在信託契約約定而

繼續享有信託財產的利益。例如老人財產信託，透過信託之規劃，老人

家可將財產信託予可信賴之信託業者，信託業者按照信託契約之約定，

按月支付老人家生活費，及至信託契約終止時，再按照信託契約之約定，

將剩餘之財產分配給子女，以避免老年人生前將財產全數贈與子女後，

失去對財產的主導權，造成事後無人奉養或照顧之情形。  

信託受益人具有專屬性  

在信託規劃下，受益人享有的信託利益受法律保障，不是其他人等

可以加以干涉的，因此信託受益人具有專屬性。由於信託財產是登記在

受託人名下，除了受託人可以依照信託契約約定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外，

委託人或該信託契約受益人之子女、父母或其他親屬對於信託財產之管

理、運用、處分、分配均無權干涉，因此可讓委託人能按自己之自由意

志，真正照顧自己希望照顧的人，以達到信託所欲達成之目的。  

信託的內容極具彈性  

除公益信託及法定信託外，信託通常以契約或遺囑的方式設立，尤

其是以契約的設立最為常見，如果以契約方式所設立的信託，信託保有

契約關係所賦予的高度彈性，可以依實際需求訂定履行的條件、方式及

時間等，更能因時因地制宜調整更改，只要信託關係人（委託人、受託

人及受益人）彼此同意，可以變更信託財產的管理方法，法律原則上並

無特殊之限制。而就信託財產而言，除金錢以外，只要可依金錢計算價

值權利的財產，如有價證券、動產、不動產，或是專利權、著作權或其



他之財產權等都可以作為信託財產。因此信託可針對委託人不同的需求

及目的，設計出不同的信託規劃，顯示信託擁有極大的彈性。  

信託具有匿名性  

在信託關係中，因委託人已將信託財產交給受託人，並且變更名義

為受託人所有，因此該財產所有事務的處理，對外均由信託業者以自己

的名義為之，如果有第三人想要購買信託財產時，也是由信託業者與第

三人洽談，加上受託人有對外保密之義務，且主管機關要求信託業者須

將保密條款載明於信託契約中，因此第三人根本無法知道其真正的交易

對手為誰。 

正因為信託有此種匿名的特性，故在商業交易上常被使用，特別是

在委託人不希望姓名被公開或被交易對手知道的情況，透過信託可充分

保障委託人及受益人之隱私權。  

信託具有稅務規劃的效果  

設立信託除了可以達到財產專業管理外，妥善規劃也可以達到節稅

的目的，主要因為信託稅制具有調節課稅時點及折現計算的效果，可將

財富管理與稅賦規劃結合。例如，若想移轉財產贈與子女，可設計部分

他益的信託(信託本金部分於信託終止後歸屬子女，而信託財產每年的

收入部分歸於自己)，這類型的信託雖仍須繳納贈與稅，但信託財產的

贈與價值是以複利方式折算現值，透過妥善的規劃，可達成節稅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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